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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民林权法律知识解读》着“三贴近”，服务“三农”，让农民“看得懂、用得上”的编写原
则，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法治社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指导思想，采用了“
一问一答”、“一事一议”的写作形式，站在农民的角度，以农民为对象，为农民解答与林权有关的
各方面的问题，尽量做到能让农民看得懂、用得上。
另外，《农民林权法律知识解读》通过案例解析、以案说法等方式，尽量避免了理论性强、文字死板
枯燥的缺点，以增强可读性。
希望《农民林权法律知识解读》能对广大农民朋友有所帮助。

　　在此，衷心感谢省委政法委对农家书屋文库·法律系列的撰写所给予的大力支持；感谢甘肃省法
学会给予的这次参与机会，特别感谢李功国教授所给予的悉心指导与帮助；感谢甘肃文化出版社社长
谢国西、副总编车满宝以及各位编辑的热情支持和指导，感谢各位撰稿人为写作《农民林权法律知识
解读》所付出的辛劳；感谢所有支持《农民林权法律知识解读》写作的人们，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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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国喆，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系任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民商法学博士、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理事、甘肃省人大特邀地方立法研究员、兰州市仲裁委
员会仲裁员，甘肃省明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主要从事民商法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专著1部，参与编著学术著作3部，主持和参与学术研究课题4项，在国家权威期刊和
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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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林权概述
　1．什么是林权?
　2．林权所有权的内容包括哪些?
　3．林权除所有权外，农民还享有哪些具体的权利?
　4．林权主体包括哪些?他们的主体地位在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
　5．通常所讲的林权客体包括哪些?
　6．林权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如何得到加强和保障?
　7．根据所有权性质的不同，我国林权所有权可分为几类?
　8．农民可以通过哪几种方式有效实现林业产权?
　9．新世纪，我国出台了哪些重要的有关林权改革的法规和文件?林业产权制度有什么变化?对农民的
林权产生了什么影响?
　10．在林权制度改革中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
　11．对承包商业效益较低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国家是否给予补偿?
　12．对植树造林农民可以享有哪些方面的扶持措施?
　13．在义务植树活动中，如何贯彻利益原则?农民对在义务植树活动中栽培的树木是否享有所有权?
如果不能是否可以请求报酬?
　14．林权流转实现的前提是什么?如何对此进行完善?
二、林权归属
　15．农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地、自留山和集体经济组织指定的地方种植的树木所有权归谁?农民可否
改变自留山的用途?
　16．农民承包了集体所有的土地后种植果树，承包期限届满时果树所有权归谁?
　17．什么是“宜林四荒”?对在“四荒”使用权的承包、租赁或拍卖中涉及的“两山”(自留山、责
任山)问题，应如何处理?农户对在“四荒”地上栽培的树木享有哪些权利?
　18．农户在自留山四至界线以外自然串生、繁衍形成的同林相木竹林或人为营造的其他林果茶等，
其权属如何确定?
　19．对农户和其他单位组织在国有林业单位依法经营的林地上抢造、抢种林果，现已成林，如何确
权?
　20．学校组织学生在河滩荒地所植之树归谁所有?
　21．当前，加强农户林业产权保护、明晰产权有哪几种形式?
　22．农民在订立有关林权使用、转让合同时，应注意哪些事项?对以后林权的归属有何影响?
　23．农户的山林权属要落实到户有哪些程序?
　24．对“五保户”承包分配的自留山、责任山，“五保户”死亡后如何处理?
　25．集体将已划定的自留山或责任山收回统一组织造林，农户和集体组织如何分配收益?农户的损失
还有哪些补救办法?
　⋯⋯
三、林权证
四、林权流转
五、林权保护
六、林权争议
七、退耕还林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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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5.由于经营困难，承包方将未到期的承包林地转包给他人时。
集体经济组织有无权利规定转包时的承包费？
　　转包指原承包经营人将自己的林地经营权部分转让于第三人的行为，第三人因承包人的转包而成
为第二承包人，对其转包的林地享有经营权，并对第一承包人负责。
第一承包人并不因其对林地经营权的转包而丧失对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其仍然是林地经营权的所有者
，并对发包人负全部责任。
如某村村民李某承包了集体所有的林地100亩，从事林业经营活动，后因自家劳动力薄弱而无法管理全
部林地，于是与村民王某协商，转包其中林地30亩给王某。
二人达成协议，此时李某即为第一承包人，而王某与集体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只与李某之间
成立承包经营关系。
依据法律规定，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发包，所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
委员会则享有发包人权利，并对承包人履行发包人义务。
发包人依法享有以下权利：（一）发包本集团所有或国家所有依法由本集团使用的农村土地；（二）
监督承包方依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三）制止承包方损害承包地和农业资源
的行为；（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发包方承担以下义务；（一）维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非法变更、解除承包合同；（二）
尊重承包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不得干涉承包方依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三）依照承包合同
的规定为承包方提供生产、技术、信息等服务；（四）执行县、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组织本
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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